
原始凭证又称单据，是指在经济业务发生或完成时取得或填制的，用以记录

或证明经济业务的发生或完成情况的原始凭据。

原始凭证的分类

原始凭证可以按照取得来源、格式、填制手续和内容进行分类。

（1）按照取得的来源不同

自制原始凭证是指由本单位有关部门和人员，在执行或完成某项经济业务时

填制的，仅供本单位内部使用的原始凭证。如：现金收据、发货票、增值税专用

（或普通）发票、差旅费报销单、产品入库单、领料单

（2）原始凭证按照格式不同

通用凭证是指由有关部门统一印制、在一定范围内使用的具有统一格式和使

用方法的原始凭证。如：发票、银行转账结算凭证。通用凭证的使用范围因制作

部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可以是分地区、分行业使用，也可以全国通用，如：某

省（市）印制的在该省（市）通用的发票、收据等；由中国人民银行制作的在全

国通用的银行转账结算凭证、由国家税务总局统一印制的全国通用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等。

（3）按照填制手续和内容不同

一次凭证是指一次填制完成，只记录一笔经济业务且仅一次有效的原始凭证。

（收据、收料单、领料单、报销凭单、发货单、银行结算凭证等）

原始凭证包括哪些基本内容?

原始凭证所包括的基本内容通常称为凭证要素，主要有：原始凭证名称、填

制凭证的日期、凭证的编号、接受凭证单位名称(抬头人)、经济业务内容(含数

量、单价、金额等)、填制单位签章、有关人员(部门负责人、经办人员)签章、

填制凭证单位名称或者填制人姓名、凭证附件。



原始凭证的填制要求：

1、记录真实：原始凭证的填制，要由填制人或经办人根据经济业务的实际执行

和完成情况填写，不得伪造、变造。

2、书写正确：文字摘要要简练，数量、单价、金额计算要正确；各种凭证必须

连续编号，以便考查；凭证如果已有预先编号的，在写错作废时，应加盖“作废”

戳记，并保存不得销毁；书写要符合规定。大小写要按规定使用蓝黑、碳素墨水，

字迹要工整、清晰；各种原始凭证不能随意涂改。应按正确方法更正。

3、内容完整：原始凭证填制的内容必须完整、齐全。凭证的填制日期、经济业

务的内容、数量、金额 都必须认真填写，不得遗漏。经办人员及有关单位、人

员要签名盖章，做到手续完备。

4、编制及时：各种原始凭证必须在经济业务发生时及时填写，并应按规定的程

序及时送交财务部门，由财务部门加以审核并据以编制记账凭证。


